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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、预算和行政事项，包括根据 

战略计划执行资源调动战略 

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责任和问责框架及其执行情况** 

  执行主任的报告 

1. 在 2019 年 11 月举行的第一次续会期间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（人居

署）执行局在其第 2019/1 号决定中，请执行主任向执行局 2020 年第一次会议

提交问责框架，以及评估框架执行情况的监测和评价机制，供执行局核准。这

是基于联合国人居大会在其 2019 年 5 月第一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联合国人类住

区规划署 2020-2023年期间战略计划的第 1/1号决议中提出的向执行局提交问责

框架供其核准的要求。 

2. 在 2020 年第二次会议上，执行局核准了人居署的问责框架，该框架已经

过调整，以符合 2020-2023 年期间战略计划、人居署的愿景和使命陈述，以及

其他体制和治理发展的要求（EB.2020/24）。 

3. 此外，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个署，人居署受联合国秘书处的现行问责

制度管辖。2020 年人居署问责框架是对联合国秘书处问责制度的补充。总之，

对人居署问责框架的监督在联合国秘书处和执行局之间存在重叠。 

4. 为确保管理层对问责框架拥有自主权，在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同时，人

居署开始采用责任矩阵（RACI）和协调人制度，该制度已在过去 18 个月中实

行。人居署还将执行主任“全员参与”办法的愿景付诸实践，使人居署更加注

重加强影响，同时确保加强规范活动和业务活动之间的整合。 

5. 人居署的问责框架由治理、战略方案和预算编制、成果业绩管理、内部

控制制度、独立监督机构以及道德标准和廉正组成。 

6. 人居署理事机构起到咨询和监督作用，协助执行主任履行秘书长授予执

行主任的、践行《联合国宪章》所赋使命的义务。迄今为止，人居大会已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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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5 月成功召开了第一届会议，常驻代表委员会则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至

7 月 1 日举行了第一次不限成员名额高级别中期审查会议。自 2019 年以来，执

行局每年连续召开两次会议，在执行局休会期间通过特设工作组会议进行监督。

执行局核准年度工作方案和预算。 

7. 执行局通过 2020、2021、2022、2023 年度工作方案和预算对人居署战略

计划的执行情况行使监督作用。它还通过人居署及其合作伙伴制定和执行的政

策、战略、咨询服务、宣传工作、能力建设以及方案和项目进行监督。工作方

案和预算提供了关于活动、产出、预期成绩和所需资源的详细信息。 

8. 秘书长办公厅确保人居署作为秘书处的一个署，构成秘书处一级更广泛

问责框架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它监督经常预算资源的使用，人居署则一直向执行

局每年第二次会议提交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（行预咨委会）的审查和建

议报告。迄今为止，所有报告都已及时提交。 

9. 秘书长办公厅还对人力、财政和实物资源行使监督，维护秘书处的企业

资源规划系统“团结”系统，监测权力下放制度。这些方面的业绩体现在高级

管理人员契约中，特别是执行主任与秘书长之间的契约。由于缺乏资源，高级

管理层（D-1 和 P-5）在招聘时性别平等主流化情况较差。 

10. 内部监督事务厅（监督厅）根据需要对人居署进行审计和调查。监督厅

关于人居署的最新报告是 2020 年 12 月收到的。人居署协调中心还将所有案件

记录在案，管理战略、政策和合规部的不当行为追踪系统对这些案件进行跟踪。

迄今为止，有两个正在处理的案件。 

11. 道德操守办公室监督组织内的道德标准。2020 年，95%的工作人员参加

了道德修养培训课程。在编写本报告时，2021 年课程材料刚刚分发完毕，人居

署将于 2021 年 9 月实施培训。 

12. 2021 年 5 月，联合检查组（联检组）对人居署进行了管理和行政检查

（联检组A456），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收到检查报告。人居署还参加了联检组

的另外两次全秘书处检查，分别是冠状病毒病期间的业务连续性检查（联检组

A458）和网络安全检查（联检组 A451）。 

13. 审计委员会（审计委）完成了审查，并向秘书长提交了报告。人居署感

谢审计委提出的建议。在审计委针对 2020年 12月 31日终了财政年度审计的 25

项建议中，有 8 项建议已得到充分执行，人居署请求予以审结，还有 17 项建议

正在执行。在审计委的审计报告中针对前几个财政期的 63 项建议中，28 项建

议已得到充分执行，人居署请求予以审结，还有 35 项建议正在执行。 

14. 执行主任在执行审计委和监督厅的建议时，一直在确保结清所有仍需财

务结算的赠款。在执行主任于 2018 年 7 月启动审查进程时，可追溯到 2015 年

的 789笔赠款仍未结清。迄今为止，只有 40笔仍未结清，结清率为 95%。预计

所有这些赠款将在 2021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在财务上结清。 

15. 企业风险管理由副执行主任领导，副执行主任为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。

正在增订企业风险管理准则并制定风险登记册，其中一个是与其他联合国机构

合作制定。还有项目审查委员会在项目层面处理风险问题，该委员会也由副执

行主任担任主席。 

16. 关于人居署 2020-2023 年战略计划的执行情况，执行主任根据成果框架向

执行局、主要捐助方提交年度进展报告；常驻代表委员会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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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7 月 1 日对 2020-2023 年战略计划进行了中期审查，并在 2021 年 7 月之前完

成了中期审查。在迄今提交的关于 2020-2023 年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进展报告

和中期审查报告中，用战略计划的指标来显示进展情况，并在各国和各区域之

间进行实质性分析和比较。 

17. 战略计划的评价框架规定了中期评价和最终评价。有每年的例行内部审

计以及定期外部审计，将整合为报告，每两年一次提交给联大。已定于

2022/2023 年由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（监督厅）对人居署进行深入的方案/次

级方案评价。 

18. 除了评价战略计划外，还在进行不同类型的评价（项目、方案、战略、

主题、政策、机构或业务评价）。所有评价都将采用相关性、效率、有效性、

可持续性的评价标准，在一定程度还将考虑到影响这一标准。遴选外部评价员

的依据是在评价方面的实力和资格，以及具体评价工作的相关实质性领域。将

根据已确定的质量控制核对表来评估评价报告的质量。通过在线评价建议跟踪

系统来定期监测评价建议的执行情况。 

     

 


